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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

则（试行）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》等相关文件的规定，

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元证券”或“主办券商”）作为安徽省高

迪循环经济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高迪股份”）的持续督

导主办券商，对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，将核查

情况作专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公司挂牌以来共进行了 3 次股票发行，历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2018 年股票发行募集资金 2,500.00 万元 

2018 年 7 月 27 日，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安

徽省高迪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（修订稿）》等，公司向确定对象发行

股票，发行价格为 10.15 元/股，发行数量不超过 246.30 万股（含 246.30 万股），

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,500 万元（含人民币 2,500 万元）。本次股票发行募

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。截至缴款截止日，认购对象合计认

购公司 246.30 万股，公司收到募集资金 2,500 万元。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

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验，并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出

具了《验资报告》（会验字[2018]5554 号）。 

2018 年 9 月 4 日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股转系统

函【2018】3118 号《关于安徽省高迪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》，

对公司该次股票发行的备案申请予以确认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 2018 年 9 月 19

日起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。 

根据股票发行方案、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，本次发行

募集资金用途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、归还银行借款。 

2019 年 6 月 5 日，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，募集资金余额 0 元，募

集资金账户已办理完毕销户手续。 

公司严格按照已披露的股票发行方案、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的用途，规范

募集资金的管理，未发生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。 

（二）2021 年股票发行募集资金 5,799.00 万元 

2021 年 9 月 15 日，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安



徽省高迪循环经济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》《关于签署附生效

条件的〈股份认购协议〉、〈股份认购合同〉》等议案，公司拟定向发行股票不超

过 966.50 万股（含 966.50 万股），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6.00 元，募集资金总

额不超过人民币 5,799.00 万元(含 5,799.00 万元)。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

充流动资金和项目建设。截至缴款截止日，认购对象合计认购公司股份 966.50 万

股，公司收到募集资金 5,799.00 万元。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经容诚会计

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审验，并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出具了《验资报告》（容

诚验字[2021]230Z0274 号）。 

公司股票发行通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自律审查后实施，新增股份于 2022 年

12 月 2 日起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。 

（二）2023 年股票发行募集资金 190.35 万元 

2023 年 6月 21日，公司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方案的议案》《安徽省高迪循环经济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股

票定向发行说明书》等议案，公司拟定向发行股票不超过 87.00万股（含 87.00

万股），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4.23 元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68.01 万

元 （含 368.01万元）。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截至缴

款截止日，认购对象合计认购公司股份 45.00万股 ，公司收到募集资金 190.35

万元。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验，

并于 2023 年 11月 6日出具了《验资报告》（容诚验字 [2023]230Z0244号）。 

公司股票发行通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自律审查后实施，新增股份于 2023 年

11月 21 日起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。 

二、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

（一）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

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，2018 年 6 月 15 日、

2018 年 7 月 27 日，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、2018 年第二次

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制订<募集资金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。公司制定

了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，并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将全文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

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。 

2021 年 8 月 27 日、2021 年 9 月 15 日，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



十五次会议、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募集资金管

理制度>的议案》。公司修订了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，并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将

全文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。公司《募集资金管理

制度》对募集资金存放、使用、监管和责任追究进行了详细规定，并明确了募集

资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、决策程序、风险防控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募集资金的存储及专户监管情况 

1、2021 年 11 月 8 日，公司与主办券商、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

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，将 2021 年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5,799.00 万元全

部存放于该专户。该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账户信息如下： 

户名：安徽省高迪循环经济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 

开户行：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行营业部 

账号：8112301011500765923 

2、2023 年 11 月 6 日，公司与主办券商、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行 

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， 将 2023 年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90.35 万元 

全部存放于该专户。该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账户信息如下： 

户名：安徽省高迪循环经济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 

开户行：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行营业部 

账号：8112301081115796666 

募集资金使用中，公司严格按照已有管理制度和审批权限对募集资金的使用

情况进行监督管理，确保募集资金严格按照已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使用。 

三、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

1、根据股票发行的定向发行说明书披露，2021 年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为

补充流动资金和项目建设。2021年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金 额 

一、募集资金总额 57,990,000.00 

二、加：存款利息 38,224.98 

三、减：银行手续费 1,873.25 

四、减：截至 2023年 5月 24日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58,015,414.12     



其中：支付项目建设资金-建筑工程、设备购置、其他工程费

用等 
48,000,000.00   

其中：补充流动资金-支付供应商货款 10,015,414.12   

五、拟注销专户前转入公司其他账户金额 10,937.61  

六、转出募集资金专户后账户余额 0 

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。2023 年 5月 24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

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转出募集资金专户余额用于补充流动资金

并注销专户的议案》。公司募集资金已按照规定使用完毕，公司已办理完毕募集

资金专户注销手续。 

2、根据股票发行的定向发行说明书披露，2023 年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为

补充流动资金。 

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，2023年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金 额 

一、募集资金总额 1,903,500.00 

二、加：存款利息 233.31 

三、减：银行手续费 38.00 

四、减：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,903,695.31 

其中：补充流动资金 1,903,695.31 

五、2023年末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0 

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，公司募集资金已按照规定使用完毕。

2023 年 12 月 19 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

拟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》。 

四、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

2023年度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或超额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。 

五、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

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募集资

金的使用用途、使用情况与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一致。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

用途的情形，不存在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募集资金的



情形，不存在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、验资之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，亦不

存在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、借与他人、委托理财等的

情形。 

六、主办券商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

经核查，主办券商认为，高迪股份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符合

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
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

件的规定，不存在违规存放与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(此页无正文，为《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省高迪循环经济产业园股份

有限公司 2023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》之盖章页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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